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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同 利 用权 ： 土 地分层 与

全 同 分层 的 立体利 用

李 威

【提 要 】 空 间作为 一种现代资源 由其特性理应被 《物权法 》 所采纳 ,
且 空间 具有独立

的利 用价值。 就空 间利 用权而言 , 所体现的是土地分层立体利 用 与 空 间分层立体利 用 的 结

合。 通过剖析空 间利 用权的 内在属性 , 同 时在明 晰 《物权法 》 关于土地分层利 用 规定的局

限性基础上 , 将空 间权利 与土地权利作理论上 的分 离 , 进而体现空 间利 用 的 独立 价值 ,
也

为 未来空间利 用 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。

【关键词 】 空 间利 用权 土地使用权 立体分房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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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权之说由来已久 , 对土地地表的利用 空间权利的发展必然超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范

自 世纪起已然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。 空 畴 , 在对空间权利与土地权利理论区分的基础

间作为一个不特定介质能否归于物学界尚存争 上可以就不同层次 的空 间利用作 出 技术上的

议 , 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巳将作为权利客体的空 处理 。

丨司纳人了法律规制与保护 的范畴 。 诚然 , 空 间
—

空间利用权的类型一分层
若作为物权的客体是对我 国物权制度的径直挑

、

战 。 纵观我国 《物权法 》 除 条对土地分层

利用作出规定外再无他处引入空 间概念 , 且该
( 地上空间权与地下空间权

条并未实现对空 间权利的认可 , 只将其归入了 从地理学的概念区分地上空 间与地下空间
土地分层利用之列 , 有意识地模糊 了 空间能否 关键点在于两者的分界线 ,

地表以其固定形态

成为权利客体的问题。 立法上不承认空间权的 将地上客观存在的空 间与地下天然形成或开发

理由主要有两个 ,

一

是认为
“

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空间完整隔离开来 。 特别是在城市空间 的运

的概念
”

完全可以解决不同空间土地的利用问 用 中 , 地上空 间权可称为
“

地表之上固定
一立

题 ,
二是我国土地公有性质 , 决定了 当事人只 体空间而以之为标的物设定的权利

”

； 而地下空

能通过
“

用益物权方式
”

取得对土地并及于空 间权则称之为
“

地中横切一立体空 间而以之为

间的使用 。 实则不然 , 空 间权利伴随科技进步

与现实所需理应独 处理之 , 若再将其强行归
① 陈祥健 ：

《空 间地上权研究 》 , 法律出版社 年版 , 第

入土地权利之列有违发展之势 。 换言之 , 未来 页 。



	

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 年第 期

标的物设定的权利
”

。 对于地上空 间权与地下 空 间的分层立体利用方式的有效实施取决

空间权的域外立法主要 有三种模式 ： 第
一

, 以 于两个前提条件 ： 其一 , 空间独立于土地 。 就

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所普遍采用 的
“
一

般地 空 间的 自然产生方式而言 , 至少并非滞于土地

上权模式
”

。 该模式并未对地上空间与地下空 间 而出现 , 反而为土地的利用提供了现实土壤与

作实质的 区分 , 习惯 以
“

地上权
”

统
一

定义 , 可能 。 空间独立是一种事实状态 , 技术上存在

仅将地下空间权作为空 间利用 的一种特殊形态 , 分割的可能 。 其二 , 空间所有权独立于土地所

更有德国学者指出
“

德国民法中不存在空间权 有权 。 两者本来就应是并列的概念 , 这并不意

之概念 , 空间权系普通法系之概念 , 不属大陆 味着两者完全割离 , 两者在客体上存在重合部

法系所持有态度 ,
空间权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延 分 , 但仍是独立的所有权主体。 将空 间所有权

伸 。

’’

但为适应时代的 发展与对空 间利 用加大 与土地所有权区分开来能有效解释两个问题 ,

的需要 , 德国在 《关于地上权之命令 》 中又规 如将空间所有权纳入土地所有权范畴 , 意味

定 ：

“

地上权是以在土地地面上或地面下 , 拥有 着
一

块土地上既有
一

个土地所有权还存在
一

个

建筑物为内容之可转让并继承的权利
”

。 该规定 空间所有权 , 这与传统的物权法原则相悖 。

表明德国立法虽将现实中发生的与 空间利用相 就权利客体而言 , 空 间能否作为物权 的客体

关问题归于一般地上权制度加 以解决 , 但不乏 尚不明 晰 , 将空 间权利 完全纳 入土地权利 范

有片面的承认空 间权利之意 。 第二 , 以 我国 台 畴即传统地上权制 度加 以调整实乃避重就轻 ,

湾地区为典型的
“

区分地上权模式
”

。 即不仅规 表面看来是在权利客体与权利 的实际运用 中

定普通地上权 , 又独立 出空 间地上权之概念 , 作 出灵活处理 , 实则使得该 问题愈发模糊不

换言之 , 特采
“

法律包裹
”

的方式建立空间地 清 。 对空 间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不作 区分无

上权制度 。 台湾 民法第 条就普通地上权作 疑导致两者可 以指 向 同一权利客体 , 即一个

出 了规定 , 该规定被解释为不仅 以地表为限 , 权利理所应 当的成为 了 另一 权利的 客体 。 使

尚需包括他人土地之上空与下层 。 但就空间地 得权利本身作为抽象的存在更为飘渺 , 难以

上权独立规定的问题 , 台 湾学界存有争议 , 为 厘清 。

此 , 孕育而生 的
“

大众捷运法
”

特采 了
“

法律

包裹
”

的方式确立了空 间社权制度 。 即通过
— 、 到司利用权的变动

“

大众捷运法
”

修正与 区分地上权有关的法律规
获取与转让

就城市空 间而言 , 空间利用权的获取方式
度等相应法规的修订 , 包裹在新出 的法律巾

有两种 ： 通过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获取及于必要

的空间与通过权利人的 申请由空 间所有人
国家为代表的

,
通法系的

“

专门 立法模式
”

。

让渡其 占有及使用权利 。 第 种方式迎合 了
槔式源于其法律实用主义传统 , 即 空间权之独

《物权法 》 第 条的规定 , 但并不作 出将空间
立构造 。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

：

对地上空 间与地
利用权界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下位概念解释 ,

下空间都未做严格的区分对
,

,

芒
归
巴
于缺乏

通过建设用地使用权获取的必要空 间是对空间
目

咖权的实现而非新设立 的建设馳使用权 。

空间利用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尤为重要 , 亟待立

法的跟进 。

、 丄仏八 ■ 丨 —内八口 山从办 丨

① 日 平松弘光 ： 《 日 本地下深层空间利用的法律问题 》 , 陆
一

)
土地分层立体利用与空间分层立体利用 庆胜译 , 《政治与法律 》 年第 期 。

地上空间与地下空 间从技术层面来讲 , 理 ② 德 雷盖伯 ： 《德 国物权法的新发展 》 ,
刘畅译 , 王利明主

应分别运用之 。 从产生的方式来看也不尽相同 ,

编 ： 《民商法前沿论坛 》 第 辑 ’
人民法院 出版社 年

地上空间属客观存在 , 地下空间则表现为对土 ③ 陈铭利 ：

“

区分地上权应用及展望研究 , ( 台湾 )

“

台北大

地的直接使用进而仓 造空间 。 学法学系博士论文集
”

, 年 ,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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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将空间利用权置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之下 , 只 行为 。

会得出空 间利用权的设定人仅限于土地所有权 转让 , 理论上可分为三个层次 ： 第一层次 ,

人 , 于此之外的其他人不能成为其权利主体 。 随土地使用权
一

并转让 。 第二层次 , 归属于建

此外 , 该处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作扩大解释 , 设用地使用权所占用的空间与建设用地分离单

即包括除建造建筑物以外的 以其他用途为 目 的 独转让 。 第三层次 , 独立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外

而对土地的使用权利 。 原 因在于对空 间的利用 的可利用空 间的转让。 第一层次的转让类似于

不局限于建造建筑物 , 还可用于养殖业、 种植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必要范畴空 间 的取得 , 只

业等领域 , 同样需要占用必要空 间 。 类似植物 是权利人由空间所有权人变成了建设用地使用

的地上 自 然生长 , 地下根系生长 ,
凿井汲水 , 权人 。 对于这

一

层次的空间利用权的转让与土

动物的 自然生长等等 , 第二种方式针对的是超 地使用权
一

并打包处理 , 即从权利的取得到转

出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占用的必要空 间 以外的可 让其客体未发生改变 。 关键在于第二层次 的转

利用空间 , 此部分空间在获取方式上立法 尚属 让 , 涉及两个问题 , 其
一

,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

空白 , 但因该空间独立 于建设用地使用权 , 受 所 占用的必要空间 的范围确定本身就存在
一

定

空间所有权的调整 , 故而对该部分空间利用权 的模糊性 , 加之以土地的分层立体利用处理之 ,

的取得应 由权利人向空 间所有权人 申请 , 或基 使得该范 围愈发朦胧 。 假设建设用地使用权人

于市政规划与建设的必要 由空间所有权人直接 规划并取得了地上 米地下 米的空间利用

使用 。 权 , 如最终只使用 了地上 米地下 米 的空

应该关注的是 , 两种方式所获取的均是空 间 , 剩余部分可否依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意志

间利用权 , 而非其他权利类型 。 只有当空 间被 而发生转移 。 在现有的条件与制度下 , 这种转

固定时才受不动产所有权与相邻关系 的调整 。 让难以实现。 就未按规划建设本身是否涉及违

在状态上是动态到 固化或是从无到确定范 围空 章建筑或者违法在所不论 , 多 出来的 空间权利

间 的过渡 , 地上空 间体现的是外壁包裹 , 地下 能否归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自 由 支配也属前沿

空间无需再包裹而 以开发的形式对其空 间范围 问题 , 但不排除将来适用的可能 。 实际上 , 就

予以确认。 实际上 ,
空 间被固定后所实现 的是 多出 的空间部分没有再 回收到空间所有权人手

空间利用权 向 不动 产所有 权的转换 , 换言之 ,
中的必要 , 此部分空间本 已规划给了建设用地

不动产的所有权来 自于对空间 的固 定进而取得 使用权人 , 再次收 回实属无意反复且不利于交

被赋予权利的基础 , 固定后 的空 间与空 间所有 易安全 。 其二 , 转让发生在建设用地使用权所

权发生了分离 , 不再受空间所有权调整转 向了 占用的必要空间 内 , 无疑会涉及到相邻关系甚

不动产所有权 。 设立空 间利用权的 目 的 即是希 至空间役权等问题 , 如何解决权利间的冲突是

冀人类对空间 的利用能够发挥到极致 , 如空间 保证顺利转让的前提与关键 。 这有待于理论性

利用权人怠于对空间的开发与利 用而将空间权 的探索与立法实践的完善 。 第三层次的转让即

转让给愿意并且能够更好地充分利用此空间 的 是在空间利用权的原始取得后单就利用权的转

第三人 , 就不应当遭到法律的否定评价 。 空间 让行为 。 类似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 ,
但转

利用权的转让 由于现实环境的束缚与法律规定

的缺陷致使转让行为较为复杂 , 承认空 间 的转 ① 林汉隆 ：

“

区分地上权制度与运用之研究
”

,
( 台湾 〉 逢甲大

让 , 将可能发生空 间利用权人可分层设立空间
, 胃 。

② 彭诚信 、 臧彦 ： 《 空间权若干问题在物权立法中 的体现 》 ,

利用权 , 这有违物权法定主义之嫌 , 或导致空
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》 年第 期 。

间法律关系 的复杂化 , 并可能因过细 区分而导 ③ 马栩生 ： 《论城市地下空间权及其物权法构建 》
,

《 法商研

致空间狭小 , 反而不利于空 间利用 。

④ 但设立空 究 、

丨 口 沾十工《 甘 丨

、

沾 丄 士 说 由
④ 张英尉

“

论区分地上权一以
‘

民法
’

物权编修正草案为
间利用权的 目 的在于提 间 的 体利用率与

中心
”

, ( 台湾 )
私立东海大学法律学研究所 , 年硕士

价值 , 不应 因 其技术上 的难度而否定其 转让 论文
,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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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的 自 由度应远远大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, 除 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人的 同意 , 该冲突仅存在

涉及市政规划 、 交通、 科学运用等领域的空 间 于将空间权纳人地上权的模式下 。 《 日本民法

利用 , 其他可利用空间应 由空间 利用权人 自 由 典 》 与我国台湾地 区
“

物权法修正草案
”

肯定

支配其权利 , 这也体现了对土地分层立体利用 了土地所有权人在设定普通地上权后如若再设

与空间分层立体利用的结合 。 定其他地上权须征得普通地上权人的同意 。 但

修正后的台湾物权法推翻 了这一观点 , 我 国 台
二 、 空间利用权的物权法构建 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 ：

“

在解释上应认为 区

科学规范与展望 分地上权的设定无碍于第三人 的使用收益者 ,

卜 ) 权利的冲 突与协调
物 性

笔者试图将空 间权利 与土地权利作理论

的分离 , 进而有效地运用于实践领域 ’
也为

归于空间所有权 , 新设乂的空 间利用权需征得

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 同意于法无据 。 这种

冲突的产生基于将空间权源于土地所有权的外

“
观要件 。 按该观点可做这样的理解 , 权利 冲突

有三方 , 即土地所有权人 , 土地使用权人 , 空

利贿人 。 冲細实删是土地所有权人设
空间賴权归人了建删驗舰 , 瞻

立空 職 与 现 土地賴权 的 冲 突
空间权定性为土地权利 的延伸且属 于对土地的

问题

職 甲 犬

的
本文的观点 , 该冲突可 以从两个层次作

雌调 , 第— , 对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所 占用 的

必要空间而言 , 其范围 般是可 以确定与规划

的 。 而空 丨 用权 得是基于建设用地使用
上不能同时设立两个 者两个以上在性

,
上相

需求 , 本质上是空间所有权人的让与及许
。

可建删雌赚人 占用 空间 , 并軸土地所
题论述中涉及到 了空间贿权不能直接源 自 土

有权人设立。 此部分的空间理论上可 由建设用
地所有权 , 这正是权利 冲突的体现 。 除此之外 ’

地使用权人 自 由支配 。 第二 , 超出 第 层次所

纖耕啦 , 不魏删地使用权人
按对 《物权法 》 条的理解 , 土地 的分

的控制 , 更不是土地所有权人所能及 , 应 由 空
’

陋能人在船被 占励空 间诚害原则的
地使用权的基础上 ,

一

块土地可在之上方设立 基础上支配其权和 。

数个空间利用权 , 亦可在其下设立数个空剛 空间权在 《物权法 》 中应補体现
用权 , 即

一

物上存有多个相互排斥 的定 限物
《物权法 》 第 条规定 ：

“

建设用地使用
权 。 唯有将空间权利与土地权利理论上分离才 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 、 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 。

能有效解释该问题 。 空间所有权独立于土地所 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, 不得损害 已设立的
有权 , 而空 间利用权的 产生基于空间所有权 , 用益物权

, ,

。 尽管对空间的利用直接适用该条规

只是在技术上由 于利用 土地所涉及的必要空间 定有其局 限性 , 但瑕不掩瑜的是该条无疑是对
故没有将空 间 与土地硬性剥离的必要 , 但这里 空间利用的认可 , 具有前瞻意识与

一定的进步

的空间与土地并非附属关系而是共存 。

空 间利用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冲突 。 对
① 陈耀东 、 罗瑞芳 ：

《我 国空间权制 度法制 化历程与 问题研

空间利用权的设立与转让是否需要征得该空间 究 》 , 《南 开学报 》 年第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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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且在于法有据的前提下简化了实践操作 。 引入独立的空间权理念并注人其他相关权利规

然而 , 从理论上来看 , 该条混同 了作为独 定 以求在法律上完善空 间 的利用 。 首先 , 确定

立客体空间的存在 , 随着未来科技发展在对空 空间为物权的客体 , 受 《物权法 》 的调整 。 这

间 的运用 中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滞后 。 主要体现 是空间权作为
一

项独立物权的前提 , 在此基础

为两点 ： 第
一

, 我国 《土地管理法 》 从平面利 上 , 明晰空间所有权与空间利用权的概念并与

用的视角将土地分为农用地 、 建设用地与 未利 土地权利作出理论上的区分 。 其次 , 就空 间利

用用地。 对于土地的规划 , 仍 以土地面积为标 用权而言 , 应详尽规定其利用方式 , 特别是需

准来核实耕地与建设用地的面积 。 由 此 , 建设 要对土地分层立体利用与空间分层立体利用从

用地使用权被限制 在 了建设用地 之列 。 根据 理论与实践上予以确认 。 这在空间权利 的发展

《物权法 》 第 条之规定将空 间利用 的形式 中尤为关键 。 对空 间利用方式的确定不仅在我

局限在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范畴 , 依此条文空间 国的现实制度下有其必要性 , 更为空间利用 的

利用权同样只能在建设用地之上下设立 , 使得 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, 更不失为立法的较佳选

对于集体土地之上下的空间能否存有空间利用 择 。 复次 , 在肯定除建设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

权无法律支撑 , 这忽视了 空间利用的多样性特 上下亦可设立空间 利用权的基础上 , 适当引 入

征且使得对于集体土地上下的空间利用权的设 相邻关系与地役权规定对涉及空间利用 的范畴

立必然遭遇瓶颈与法律障碍 。 第二 , 针对 《物 作出灵活处理并配 以具有现实可 能 的登记措

权法 》 第 条的规定没有制订配套 的登记制 施 。 空间利用必然成为未来人类对资源利用 的

度 。 由此 , 对土地的分层立体利用成为技术性 主要形式之一 , 空间权利与土地权利分离进而

难题 , 更无法涉及到空间的分层立体利用 。 就 独立是发展之势与现实所需 , 空间权利的相关

土地分层立体利用而言 , 权利人通过出 让取得 立法与配套规定将在 《物权法 》 及法律体系 的

国有土地使用权后 , 其包含的必要空间范畴如 完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

何确定尚无依据 , 在此必要空间范围 内设定的 的角色 。

空间利用权如何分层登记亦无说法 。 就空间分

层立体利用而言 , 由于 《物权法 》 尚未认可空 本文作者 ： 对 外经济 贸 易 大 学 法 学 院 民商

间为其客体 , 故独立于土地的空间利用权并未 法研究 中心 副研究 员 、 博士研究生

涉及登记的情形 。 在对空 间利 用的技术与条件 责任编辑 ： 赵 俊

愈加成熟的基础上 , 应拓展现有 的空 间权利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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